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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概况

受重庆嘉陵江利泽航电开发有限公司委托，开展嘉陵江梯级渠化利泽航运枢纽下游航道（下

游口门区至锚地段）施工图设计。

2.设计依据及基本资料

2.1 主要依据文件

（1）《嘉陵江梯级渠化利泽航运枢纽工程施工图设计批复文件》。

（2）《嘉陵江梯级渠化利泽航运枢纽工程工程地质勘察专题报告》，中水珠江规划勘测设计

有限公司，2018年 12月。

（3）《嘉陵江梯级渠化利泽航运枢纽工程施工图阶段上、下游锚地工程地质勘察报告》，中

水珠江规划勘测设计有限公司，2022年 10月。

2.2 采用的主要规范规程

（1）《水运工程施工图文件编制规定》（JTS 110-7-2013）；

（2）《航道工程设计规范》（JTS 181-2016）；

（3）《疏浚与吹填工程设计规范》（JTS 181-5-2012）；

（4）《水运工程爆破技术规范》（JTS 204-2008）；

（5）《爆破工程工程量计算规则》（GB 50862-2013）。

2.3 设计基本资料

2.3.1 气象

嘉陵江流域位于我国季风区西部，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因受东南、西南暖湿气流影响，大部

分地区属于暖湿亚热带季风气候，因地形和纬度的差异，气候特点大致可分为北部山区气候和南

部盆地丘陵区气候两类。

利泽航运枢纽工程处无气象观测资料，合川区气象站距其仅约 32km，其气象观测资料可近似

代表枢纽处的气象特性。据合川区市气象站气象资料统计，多年平均气温 18℃，极端最高气温

41.4℃，极端最低气温-3.7℃，多年平均降水量 1124mm，最大一日降水量 232.1mm，多年平均蒸

发量 787mm，多年平均风速 1.0m/s，最大风速 15m/s，相应风向 WSW。

2.3.2 设计代表船型

本工程位于嘉陵江中游利泽河段上，航道等级为Ⅳ级，航道底宽为 50m，最小水深 2.0m。设

计代表船型为 500t级货船和一顶 2×500t级顶推船队。

表 2.3-1 设计代表船型主尺度表

船型
总尺度 备注

总长（m） 总宽（m） 吃水（m）

200~300t级机动驳 36~44 7 1.3~2.0

500t级机动驳 40~48 8 1.6~2.0 设计船型

分节驳顶推 256kW +2×500t 111 10.8 1.6 设计船队

分节驳顶推 176kW+2×300t 89 10 1.3

2.3.3 设计水位

利泽船闸下游设计最低通航水位采用下游草街枢纽库区死水位 202.00m，下游设计最高通航

水位采用 5年一遇洪水（流量 Q=16400m3/s）对应水位 217.17m。

工程所在嘉陵江的水文特点是洪峰流量大，洪枯流量及水位变幅大，因此，应充分利用枯水

期进行施工。利泽汛期 5月～10月，枯水期 11月～翌年 4月。下游航道施工拟安排在枯水期，施

工水位为枯水期河道天然水位。

2.3.4 工程地质

下游航道左侧边坡在 203.0m~217.0m之间，地形坡度 15°～37°；217.0m~220.0m之间地形

相对较缓，坡度在 5°～15°；220.0m~235.0m地形形成陡坎状岸坡，地形坡度达 73°左右；在

235.0m高程以上地形相对较缓，坡度在 5°～15°。

地表为第四系河流冲堆积层（Q4
al）含泥砂卵砾石层、中粗砂、泥质粉细砂等，局部夹含有块

径 1.0m左右的漂石，覆盖层厚度在 0.5m~1m。下伏基岩主要为侏罗系中统沙溪庙组第四岩组

（J2s
2-④）细砂岩。

2.4 助航标志

已在《嘉陵江梯级渠化利泽航运枢纽工程施工图设计》中设计，本次无相关内容。

3.疏浚、炸礁工程

3.1 通用技术要求

（1）航道工程施工应按当地主管部门及政府规定进行施工招投标，选择信誉好，施工能力强

的专业施工队伍。潜在投标人应进行现场勘查，确认疏浚土石性质、施工道路、上岸条件及施工

用电等条件，根据项目特点，合理安排施工工艺及工序，协调水上、陆上施工的配合。

（2）疏浚工程的平面位置和开挖断面尺寸应符合有关施工图纸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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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疏浚范围设计底边线以内水域不得存在浅点。

（4）水下开挖边坡不应陡于施工图规定的设计边坡。

（5）疏浚施工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疏浚与吹填工程施工规范》、《水运工程爆破技术规范》、

《水运工程质量检验标准》和国家现行有关规范、标准的规定。

3.2 专用技术要求

（1）承包人应按本文件要求和监理人的指示，负责疏浚炸礁范围内的工程规划、设备配置和

维修、水下开挖、清渣、按经有关部门批准的地点堆放以及质量检查和验收等的全部工作，并应

负责提供为完成水下开挖工作所需的全部人工、材料、设备和辅助设施。

（2）承包人应按本文件要求和监理人的指示，对水下开挖断面进行实地放样校测。校测中发

现与原施工图不符时，应会同监理人共同进行复测，经监理人认可的复测结果可作为施工和计量

支付的依据。

（3）施工组织设计

承包人应在工程开工前 28天，提交详细的疏浚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报送监理人审批。其内容包

括：

水下开挖工程施工布置；施工设备的选择；主要施工措施和方法；确保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

的措施；施工进度计划。

（4）施工措施计划

工程开工前 14天，承包人提交一份包括下列内容（但不限于）的施工措施计划，报送监理人

审批：

施工开挖平面布置图；施工设备调遣计划；岩石水下钻孔爆破措施计划；施工方法及程序；

环境保护措施（含周围环保要求、环保措施、有害物质排放指标控制及处理）；施工质量与安全

保证措施；施工进度计划。

（5）施工放样资料

在开挖作业开始前 14天，承包人应将实地放样的水下开挖断面资料报监理人复核，经批准后，

方可开工。

（6）水下钻孔爆破作业措施计划

在开挖作业开始前 14天，承包人应向监理人提交水下钻孔爆破说明书，其内容应包括：施工

依据和自然条件；施工方案、爆破方法和程序；爆破器材和爆破参数的确定；药包布置和药量计

算；起爆网路；爆破安全（含施工期通航安全）及防护措施；施工组织；附表、附图。

（7）完工验收资料

疏浚工程完工后，承包人应向监理人申请完工验收，并提交以下完工验收资料：

疏浚开挖工程的竣工图；完工的测绘断面资料；施工记录；质量检查报告；监理人要求提供

的其它完工资料。

（8）施工条件的调查

承包人应根据监理人批准的施工组织设计，对工程区的施工条件进行详细调查，并将调查资

料报送监理人，调查内容包括：

船舶组装、停靠、避风、度汛和维修等条件；出渣线路规划、相关部门对渣料运输要求、抛

泥（渣）场条件等；施工场地布置条件、场内交通条件等；航道、桥闸及其他建筑的标准，以及

通航对施工的影响；调查施工作业区内有无过江电力及通讯线路和水底电缆管道、水下障碍物、

水生植物、污染物、爆炸物等，查明这些设施的所属单位和具体位置及细节；爆破区的岩体结构、

产状、性质和风化程度，附近岸坡的稳定状态，特别是危岩和滑坡体等。

1～2km范围以内的主航道、停泊区、水产养殖区、游泳场、水上游乐场、铁路、文物、生态

保护区等至爆破区的距离及其对环境保护的要求。

当地政府或主管部门对环境保护的规定。

水、陆转运点的设置条件。

（9）施工组织设计和施工措施计划

承包人应根据发包人提供的水文地质资料、工程设计资料、承包人调查的施工条件以及经批

准的爆破说明书，编制详尽的施工组织设计，并进行施工工程区的场地布置，明确水下钻孔爆破

作业的分工和负责人，选定施工设备的容量、型号和数量以及辅助设备和设施。施工措施计划则

应详细说明施工设备水上和陆上的调遣计划、调遣线路以及工程措施和质量、安全保证措施。

（10）施工设备

开挖前承包人应根据施工图纸进行实地放样，放样测站点的高程精度，不得低于五等水准测

量的精度要求。放样点的点位误差不应超过以下值：

a 疏浚开挖边线：水下±0.5m；

b 挖槽中心线：±0.5m。

（11）开挖前应在河道设计中心线、开口线、开挖起迄点、弯道顶点设立清晰的标志，包括

标杆、浮标或灯标等。平直河段每隔 50～100m设一组横向标志，弯道处加密至 50m。施工标志应

符合下列各项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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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施工时，各组标志应以不同形状的标牌相间设置，同组标志上应安装颜色相同的单面发光

灯，相邻组标志的灯光，应以不同的颜色区别。

b 在挖泥区通往卸泥区、避风锚地的航道上应设置临时性航标，航行条件差、水道狭窄处，

应在转向区增设转向标志；在船泊避风水域内应设置泊位标，并在岸上埋设带缆桩或水上系缆浮

筒，以利船泊紧急停泊。

（12）施工作业区内必须沿施工河段设立便于观测的水尺。水尺零点宜与挖槽设计底高程一

致，并满足以下要求：

水尺应设置在便于观测、水流平稳、波浪影响最小和不易被船舶碰撞的地方；水尺应满足五

等水准精度要求；若施工区远离水尺所在地，则应在水尺附近设置水位读数标志，定时悬挂水位

信号，或采用其他通信方式通报水位。

（13）水下钻孔爆破作业安全

a 承包人应按本文件要求，加强对水下爆破作业的安全管理。承包人应制定严格的安全检查

制度，设立专职的安全检查人员。一切爆破作业应经安检员检查签认后才准进行爆破。

b 参加水下爆破作业的有关人员，应按国家和行业的有关规定进行考试和现场操作考核，合

格者才准上岗。从事水下爆破作业的人员还应具备一定的水上作业知识。

c 承包人应加强对爆破材料使用的监管，对爆破材料的采购、验点入库、提领发放。现场使

用以及每次爆破后剩余材料回库等进行全面监管和清点登记，防止爆破材料丢失。

d 夜间和大雾时不得进行爆破；水位暴涨、暴落不得进行水下钻孔、装药作业。

e 进行水下爆破作业，应在 3天前由海事或公安部门发布爆破施工通告。

f已有建筑物(如桥、闸、文物等)等附近施工时，应根据设计采用控制爆破或液压破碎等方

法清礁，确保建筑物的安全。凡因施工原因造成的建筑物损坏，承包人应承担全部责任。

（14）水下钻孔爆破器材

承包人应根据本工程的实际使用条件和监理人批准的水下爆破说明书中规定的技术要求选用

水下钻孔爆破器材，每批爆破器材使用前应进行性能试验，证明其符合技术要求时才能使用，并

应在开工前进行同等施工条件的试验。

（15）挖泥船施工

a 由承包人选定的为进入施工区或任何其它目的而进行的其它开挖，应限定在监理人批准的

范围内，其费用包括在工程量清单的水下开挖工程量单价中。

b 在已有建筑物(如桥、闸等)附近施工时，应采取措施，确保建筑物的安全。

c 当发现水下障碍物时，承包人应立即报告监理人并以浮标及灯标标明位置，以确保安全。

承包人必须尽快清除水下障碍物，其施工方法须经监理人批准。

d 承包人应按环保要求采取相应的措施，在施工期间，还应对噪声污染采取措施，妥善安排

作业时间。

e承包人进行工程开挖时，水下开挖土石方应严格按照监理人批准的施工措施计划所规定的

堆存场地点、范围和方式进行。

（16）水下开挖工程断面的测量检查

疏浚过程中，承包人应会同监理人按施工图纸的要求，在指定的测量断面，会同监理人定期

测量开挖断面的深度和宽度，检测结果达到国家有关规范的标准，并经监理人签认后，方能进行

支付。

（17）完工验收

a 验收测量可在水下开挖工程全部完工后一次进行，对于工期较长或自然回淤严重的河段应

分期、分段验收。已经进行了分期分段验收的河道，在完工验收时，应由承包人提交当时由监理

人签认的验收资料，经监理人重新确认后，进行正式验收，正式验收后承包人不再为分期分段验

收后的河道回淤承担责任。

b 单项水下开挖工程完工后，承包人应对挖槽进行全面的水深测量，对超过欠挖极限的欠挖

部位进行返工处理，自检合格后，承包人应及时向监理人申请进行单项工程验收。经监理人检查

认为质量不合格时，应按监理人的指示进行返工，由此引起的工期延误和增加的费用由承包人承

担。

c 疏浚工程全部完工后，承包人应向监理人申请完工验收。

4.安全技术要求

炸礁施工为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特别是对高边坡炸礁等应严格按照《危险性较大的

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

管理条例》等要求开展相关施工方案论证后方可施工。

爆破时对安全距离应有专人负责，严禁人员、船舶进入爆破危险区，待专业爆破人员对爆破

现场检查后，确认没有盲炮存在后，才能拆除警戒标志。

爆破工程危险性较高，应采取以下安全措施；

（1）爆破施工单位必须设有爆破工作领导人、爆破工程技术人员、爆破班（组）长、爆破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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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破器材管理人员及安全监督机构。从事爆破作业的人员，必须经过爆破技术安全培训，取得作

业许可证才可进行爆破作业。从事水下爆破的人员还应具备一定的水上作业知识。

（2）爆破施工前，应根据施工条件和施工方法，做好下列工作:

1）爆破指挥机构的设立和爆破人员的组织分工；

2）爆破工作船技术性能的检查；

3）爆破器材的运输和贮存；

4）爆破危险区船舶、设备、管线和建筑物的安全防护措施；

5）爆破危险区边界警戒标志、禁航信号、警戒船和岗哨的设立；

6）爆破危险区内危房、危岩、滑坡和水下遗留爆破物的调查及杂散电流的

检测。

（3）爆破施工应在 3天前由水上安全监督或公安部门发布爆破施工通告。

（4）在爆破施工前须在场地范围内先进行爆破试验，以选择合理的爆破参数。取得相应的试

验成果后，应严格按照《水运工程爆破技术规范》、《爆破安全规程》等有关规定进行爆破方案

设计。

（5）不得在大雾时进行爆破，遇雷雨时应立即停止爆破作业，人员迅速撤至安全地点。特殊

段落需开展夜间施工，需提前获得向各部门许可。

（6）在爆破地震波、冲击波、飞散物的影响范围内，由两个以上的单位同时进行爆破作业时，

必须统一指挥。

（7）必须控制一次起爆的炸药量，同时应加强警戒和安全宣传，必要时，应采取减震等防护

措施。

（8）不得戴化纤衣物、铁钉从事爆破作业和进入爆破器材库房、加工房和堆场。

（9）加工房距爆破点和生活区应有足够的安全距离。

（10）作业时（含起爆体和药包加工、装药和起爆、盲炮处理）应严格按照《水运工程爆破

技术规范》和《爆破安全规程》要求执行。

5.施工期通航安全措施

（1）施工单位应制订施工河段施工期通航保证措施方案，并获得相关部门许可。

（2）施工船舶占用一定的水域面积，如施工机械所占水域影响到原有的航道路线，施工单位

应与航道海事等有关部门制定可行的临时航路，保证船舶的正常通航。

（3）配布足够的有关临时导助航标志，并随施工进度进行相应调整。

6.工程预算

7.附图
序号 图名 图号 版次 图幅

1 下游航道疏浚断面位置图 LZSNSG-CZ-SJ-01 0 A3+

2 下游航道疏浚断面图（一） LZSNSG-CZ-SJ-02 0 A3

3 下游航道疏浚断面图（二） LZSNSG-CZ-SJ-03 0 A3

4 下游航道疏浚断面图（三） LZSNSG-CZ-SJ-04 0 A3

5 下游航道疏浚断面图（四） LZSNSG-CZ-SJ-05 0 A3

6 下游航道疏浚断面图（五） LZSNSG-CZ-SJ-06 0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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